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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关于煤矿企业“戴帽工资”问题的监督对策研究
赵剑

潞安集团余吾煤业公司纪委

[摘　要]本文分析了煤矿企业“戴帽工资”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探讨研究如何防范减少基层队组“戴帽工资”问题

发生，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经济权益，调动工作积极性，促使煤矿企业建立工资薪酬分配的长效监督机制，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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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戴帽工资”是指在职工正常工作获得工资薪酬之

外，在个人收入中多出来的那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以职

工的名义出现，但并不归职工支配使用，再由职工个人交回单

位或单位管理者手中的一种克扣截留职工应分配工资的违纪行

为。

一、“戴帽工资”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带”，即“加分带钱”。煤矿企业基层单位队组

的工资核算实行的是工资总额承包制，采用以工作量进行记分

来对工资进行核算。但是基层单位队组负责人未严格执行工作

量记分标准，随意给自己亲信或者骨干人员虚报工作量，以增

加分数来多领取工资。待工资发下来以后，这些人员多以转账

或现金的方式，把多领的部分工资转给本队组负责人。

（二）“截”，是指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将本应发给职

工的各种奖金和津贴留出一部分挪作他用。

（三）“扣”，是指直接扣除超出制度工作日的出勤，未

按规定计发工资。

（四）“罚”，是指队组管理人员以罚代管，以各种理由

为名对职工进行罚款如迟到早退缺勤罚款、“三违”罚款等，

对各类罚款，既不上缴、也不记帐，截留自用。

二、工资薪酬问题发生的根源及条件

（一）自由财权滥用。基层队组日常事务琐碎繁杂，免不

了需要花钱，比如队里添置办公用品要花钱，队里看望伤病员

工要花钱，慰问办丧事职工及家属要花钱，开展活动要花钱等

等，本单位没有可供使用的经费，带出来的钱也没有装在自己

腰包里，完全是为了给队里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做

不合法但合理，而且带资现象以前有，现在也有，并不是只有

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这种心理可以说代表了多数违规带资实施

者的心态。

（二）一举两得的私心。违规带资，通常是基层单位主要

领导安排副职或直接安排员工给其当月多计工分，当月工资打到

员工工资卡后，多计工分获得的那部分报酬，允许该员工自己留

少部分作为“补偿”，其余上交队里。对于员工来讲，这样做，

既不违背领导的安排，自己不用多出工、多出力也能有好处，企

业的钱就这样“一举两得”的落入了个人和小集体的囊中。

（三）监督检查的乏力。一方面基层队组，既有党支部

也有分工会组织，两个机构都有监督队组管理、维护职工权益

的职责和任务，工资分配中队长一人说了算，部分支部书记、

分工会主席对带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相关职能

部门，虽然也开展了日常检查，但未杜绝工资结算中的“人情

分”和暗箱操作，查与惩的力度和威慑力不够。

（四）纪法教育流于形式。虽然平时开展纪法教育，也

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学习教育活动，但实际上往往是“走马观

花”，无法通过学习产生共鸣，达到警示自己的目的。反映出

当前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在实际性、针对性上有差距，

如方式不够灵活、内容不够鲜活、过程不够系统等等。

（五）惩治力度不大助涨侥幸心理。一方面基层单位纪

委针对工资薪酬方面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不愿主动介入，

未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在开展执纪审查工作中，也面

临着力量薄弱、能力不足、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使得执纪审

查工作的成效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基层单位主要领导更多考

虑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对违规违纪的领导干部，存在保护

思想，多以谈话教育和经济处罚为主，往往大事化小，姑息迁

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惩诫作用，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不良风气。

三、杜绝“戴帽工资”问题发生的监督对策

加强对基层队组工资薪酬发放，必须做到“堵”与“疏”

结合，“惩”与“防”并举。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工资分配机制，从制度程序上规范

工资分配行为。基层科队严格按照由职代会和上级各部门审核

通过的工资分配办法，对月度工资进行集体讨论研究，在研究

过程中，职工代表有意见提建议，无意见表态度，最终形成分

配方案，与会人员都要签字确认。一但签字确认的分配方案，

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如需改动则要再次集体研究确定。

（二）堵严管理监督漏洞，防止小集体侵害企业利益。

纪检、劳资、工会等相关部门要加大基层队组工资管理监督力

度，建立信息共享，协同合作的监督机制。严格队组考核，计

分、加分必须以过程实证为依据，坚决杜绝随意计分、加分、

扣分行为，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提醒、早处置。

（三）加强对基层队组“一把手”的监督。党支部要切

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敢于对违规违纪行为说不，认

真监督本队组负责人，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规范运行，筑牢

“不能腐”的制度堤坝。基层纪检委员要履行好监督职责，对

本队组工资核算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坚决制止违规记分行为，

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本单位支部书记和上级纪委报告。

（四）发挥劳资部门职能监督作用。劳资部门要加强单位

职工工资分配后的审核把关。单位职工工资分配是否合理，是

否按企业或单位规章制度分配，是否有“戴帽工资”的提取。

严格审查基层单位各类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金额及其分配结

果，要建立月度工资分配审核记录，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五）实行科队务公开，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工会民主监

督职能，督促基层队组对点名册、记分台账、工资表等资料都

要真实公开、定期公开，坚决杜绝不公开、半公开或假公开的

问题。

（六）发挥基层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在宣传职工、动员

职工、组织引导职工参与包括基层科队（车间）分配方案、考

勤记工、考核处罚等。公布了举报电话、邮箱、网站、信箱，

广泛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

（七）疏通费用支出症结。作为一个单位，费用总会产

生，与其让各单位遮遮掩掩自己从工资上处理，不如上级从资

金支持上疏通队组行为症结，研究解决队组合法、合规使用资

金、支出费用的问题，从源头上根治违规带资。

（八）严惩违纪违规带资行为。“戴帽工资”是侵犯职工

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危害极大，必须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要依纪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强化“不敢腐”

的震慑。同时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开展好警示教

育，利用身边人身边事敲响警钟，有效提升领导干部和公职人

员“不想腐”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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